[bookmark: _GoBack]二、采购要求

（一） 服务需求

	服务名称
	服务时间
	人数
(暂定)
	控制单价
(每人/每月)
	总价
（暂估）

	2026年度乐安县“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采购
	本项目为延续性服务，如考核优秀的服务机构，采用1+1模式，总期限不超过2年，期满考核合格，预算落实且内容无实质性变更的，续签合同不再另行招标
	300人
	125元
	450000元
（按一年的费用计算）



一、服务对象：具有乐安县户籍，就业年龄段（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或同时存在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两种或以上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具体对象名单由乐安县残联确定，人数约为300人（以实际服务人数为准）。
二、服务协议
建立合同责任机制，与服务对象或其家属、监护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权责明晰的服务协议，协议应明确服务提供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承诺、收费标准等，并在显著位置公开服务项目、服务指南、工作流程以及相关风险告知。
三、服务管理
1、规章制度
（1）制定健全的行政、人事、档案管理等规章和制度，服务人员岗位职责明确，公开上墙。
（2）服务机构接受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申请后，应详细登记其家庭情况、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充分了解服务需求和隐私保护等。依据服务对象的残疾类别和等级、专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和体检报告等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服务对象托养照护适宜性。对有精神病史的服务对象，确定其病情稳定并适宜从专业医疗机构转介至托养服务机构，应以专业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为准。依据评估结果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共同商讨制定适宜的个性化托养服务方案，包括制定适宜的训练计划，并定期评估服务对象的身心功能，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适时调整服务方案，相关结果、服务内容、频次记录存档。
（3）服务过程使用智能化服务平台，在服务平台上定位打卡并上传服务内容。
（4）服务场所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第七条安全要求规定。
四、服务内容
服务机构：承接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机构应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依法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的各级各类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各级政府投资建设的残疾人托养、康复机构、福利机构、养老机构、医院等能够为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的机构和社会组织。
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对符合条件的持证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及护理、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为主，辅之以运动功能训练、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的服务。
1、生活照料和护理
(1)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生活照顾和护理以及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
(2)护理智力残疾对象时，注意观察和指导。避免因为理解障碍造成意外伤害。
(3)护理精神残疾对象时，注意安全保护和监护。
(4)协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
2、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1)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特点，制定适宜的培养与训练计划。
(2)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本生活自理活动训练，使其能够自行洗漱、如厕、穿衣、吃饭等。
(3)指导服务对象学习简单家务和劳动，使其能够在协助和指导下完成煮饭、拣择蔬菜、整理床铺、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活动。
(4)根据服务对象个体情况，设计适宜的训练课程。
3、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1)参考《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中对智力和精神残疾人社会适应能力的描述和分级，为服务对象制定社会适应能力辅导。
(2)以适当方式为服务对象普及简单的礼仪知识等基本社会行为准则和常识。
(3)每次开展服务与服务对象的交流时间应不少于15分钟，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关爱服务。
(4)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机构内开展适宜的文娱活动，有助于服务对象提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兴趣培养。
(5)指导服务对象在模拟超市、银行、医院、邮局、公共交通等简单社会场景中进行社会适应性训练，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4、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
(1)服务机构应组织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开展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简单基本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帮助其活动肢体、锻炼大脑、集中注意力、协调手眼等。
(2)服务机构在服务对象参与生产劳动之前，应根据个体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
(3)对有就业意愿的服务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专业的劳动技能培训课程，开发服务对象的职业能力。
(4)定期开展身体功能评估和劳动能力评估，适时对服务对象的职业适应性进行测评和评价，及时调整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计划。
5、运动功能训练
(1)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运动功能训练，指导其规范使用辅助器具，帮助其身体运动功能得到恢复或代偿。
(2)定期对服务对象的监护人进行必要的简单技术培训，使其在机构服务之外也能够得到持续的运动功能训练。
(3)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适时调整训练计划。
6、其他服务内容
根据个性化制订独特的服务内容，照顾者培训服务，家长或监护人心理疏导服务等。
每月上门服务不少于1次，每次服务时长不低于30分钟，其他服务方式不少于12 次，每年服务总次数不少于24次，服务项目单价以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人员要求：
配备与服务内容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
1、管理人员
(1)从事过管理工作，具有社会工作类、社会福利类或康复类等相关学历或经历。
（2）每年参加1次以上的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的相关专业培训。
2、专业技术人员
(1)配备不少于3名专职人员，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水平能力证明或接受过相应专业技能培训。
(2)遵纪守法，具有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素养。
(3)每年参加符合有关专业规范要求的业务学习或专业培训。
3、服务人员
(1)根据服务对象需求配备适宜的服务人员。
(2)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时统一着装，挂胸牌。
(3)服务机构对所有的从业人员每年提供至少2次业务培训活动。
4、服务车辆
为确保及时、高效为服务对象提供上门及应急服务，服务机构须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1辆专门用于本项目服务的专用车辆，车辆须保持车况良好、运行正常，满足日常上门服务、应急处置和巡查走访等工作需要，服务期间不得随意挪作他用。
佐证：投标单位提供车辆行驶证（如车辆为租赁车辆则提供车辆行驶证及车辆租赁合同）彩色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2） 商务条件

1、服务期限：协议签定之日起一年内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且在就业年龄段内（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的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进行服务。
2、服务地点：乐安县县城内。
3、服务机构须在项目地设立服务机构，能更好地服务残疾人。
4、考核与验收：
（1）考核：由乐安县残联进行考核，考核方式采取满意度调查、现场评估、自查报告等。满意度调查每半年一次，现场评估以核查材料、实地检查、服务对象问卷调查、自查报告为依据进行综合评价。自查报告每季度一次，应包含家属或监护人所提意见、建议及整改情况。考核结果设定“好、一般、差”三个等次，作为资金支付重要依据，由乐安县残联提出具体措施。考核结果为“一般”的服务机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对于考核结果为“差”的服务机构，责令服务机构加强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解除服务协议。
（2）验收：项目完成后，以服务期间每个月的考核材料及服务期结束后的综合考核作为最终验收的依据。
5、付款方式：本项目服务费具体以中标方在服务期限内的实际服务人数*月数*中标单价据实结算。半年度考核验收合格后拨付当年服务费的40%, 年度考核验收合格后拨付当年剩余的服务费。
6、本项目为延续性服务，如考核优秀的服务机构，采用1+1模式，总期限不超过2年，期满考核合格、预算落实且内容无实质性变更的，续签合同不再另行招标。
7、履约须知：
（1）服务机构如出现连续2个月未完成服务要求、因工作疏忽造成严重后果、擅自转包分包等情形之一的，乐安县残联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
（2）服务机构负责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因素，因服务机构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由服务机构自行承担责任。
（3）乐安县残联具体行使对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有权要求服务机构在本协议规定接收残疾人入托，并提供规范、良好的居家托养服务；有权根据需要审查补贴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如果乐安县残联认为有必要，可以委托审计部门或第三方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